[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9]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
[bookmark: OLE_LINK6]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公告

[bookmark: OLE_LINK8]根据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经营发展需求，为完善西坑粮食储备库办公及生活配套设施，现对“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询价，欢迎符合资格要求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本项目分为2个独立采购包，具体如下：
包1（空调设备）：格力（GREE）大1匹挂机、1.5匹挂机、2匹柜机、3匹柜机、5匹天花机，共38台；
包2（燃气热水器）：万和（Vanward）12L热水器15台。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3.采购控制价：包1上限175950元，包2上限22500元，合计198450元以内（含货物、辅材、运输、安装、调试、税费等全部费用）。
4.配送及安装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社区均全围39号-1附近。
5.服务要求：所供设备均为全新正品，符合国家3C认证、能效及质量安全标准；产品须为品牌线下正规渠道型号，不得提供电商专供机。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
2.为所投品牌的合法授权经销商或代理商；
3.近3年（2023年6月1日至今;如成立不足3年，则自成立之日起）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市场监管部门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评标方式
本次采购采用低价中标法，各包独立评标：
（一）有效投标人数量达3家及以上时，选择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二）若出现2个及以上有效投标人报价相同且均为最低报价的情况，按以下优先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1.优先选择交货及安装完成周期更短的投标人；
2.若交货及安装完成周期相同，则优先选择在深圳市设有常驻售后服务网点或能提供本地化快速响应服务的投标人；
3.若上述条件仍无法确定中标候选人，则通过现场抽签方式确定。
（三）若有效投标人不足3家时，按公司采购管理细则相关规定，转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
四、付款及结算方式
1.采购人以分期结算方式支付款项，货物交付并初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70%，全部安装调试完成、最终验收合格且质保期满6个月后支付剩余30%；
2.每笔款项支付前，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对应金额的合规发票及验收证明文件，经采购人核对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3.供应商需确保发票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税务相关规定，否则采购人有权暂缓付款。
五、投标文件要求
（一）本次公告期限从2026年6月22日—6月29日止，投标人应于2026年6月29日下午5:30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至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36区97号西粮食公司205室（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0755-28526261），逾期送达或未按要求密封将予以拒收或原封退回。
（二）投标人须按包分别编制投标文件，每个包单独封装于1个信封内。若投多个包，应分别准备多套独立密封文件，不得将多个包的材料混装在1个信封内。
（三）信封正面须清晰标注“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包X（X为1/2）投标文件”，同时标注投标人全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四）投标文件需按“附件1投标材料清单”顺序装订成册，所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密封，信封封口处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六、采购结果公示
采购人将自行组织响应文件开启、评审等工作，确定成交单位后将在深圳阳光采购平台进行结果公示，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七、注意事项
1.投标人须满足上述全部资格要求，方为资格审查合格。
2.所有投标人视为同意本公告全部内容，确定为成交单位后按公告约定签署合同。
3.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可自行前往项目地点了解情况。

附件：1.投标材料清单
2.报价单
3.承诺函
4.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6月22日        


附件1

投标材料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要求说明

	1
	基本情况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
3.所投品牌有效授权证明（覆盖所投产品）；
4.“信用中国”网站投标截止日前30日内的信用信息查询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投标截止日前30日内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查询截图。

	2
	报价单
	[bookmark: OLE_LINK1]按附件2格式填写。

	3
	承诺函
	按附件3格式填写。

	4
	其他材料
	投标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如有）。



备注：
1.以上投标资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未加盖公章资料视为无效资料；
2.每个包的投标材料需按本清单顺序装订成册，单独密封标注后提交。



1

附件2-1
[bookmark: OLE_LINK7]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
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报价单
（包1：空调设备）
	[bookmark: OLE_LINK3]单位名称（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及品牌型号要求
（型号更新时需保证参数不低于此标准）
	数量
	单位
	具体品牌型号
	单价
（含税，元）
	总价
（含税，元）

	1
	格力空调大1匹挂机
	大1匹，新一级能效变频，制冷量≥2600W，型号如：KFR-26GW/(26553)FNhAa-B1
（含不锈钢支架、铜管、打孔、排水、高空作业服务等）
	15
	台
	
	
	

	2
	格力空调1.5匹挂机
	1.5匹，新一级能效变频，制冷量≥3500W，型号如：KFR-35GW/(35553)FNhAa-B1
（含不锈钢支架、铜管、打孔、排水、高空作业服务等）
	2
	台
	
	
	

	3
	格力空调2匹柜机
	2匹，新一级能效变频，制冷量≥5000W，型号如：KFR-50LW/(50530)FNhAa-B1
（含不锈钢支架、铜管、打孔、排水、高空作业服务等）
	14
	台
	
	
	

	4
	格力空调3匹柜机
	3匹，新一级能效变频，制冷量≥7200W，型号如：KFR-72LW/(72530)FNhAa-B1
（含不锈钢支架、铜管、打孔、排水、高空作业服务等）
	5
	台
	
	
	

	5
	格力空调5匹天花机
	5匹，新三级能效，型号如：KFR-120TW/(12550S)NhBa-3
（含不锈钢支架、铜管、打孔、排水、高空作业服务等）
	2
	台
	
	
	

	合计（含税）
	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_____________）

	整机质保年限
（不得低于3年）
	自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______ 年
	交货及安装完成周期
（不得超过30日）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______ 日内完成（不含节假日、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实际工期以现场协调为准）。

	其他（本地服务能力/增值服务等）
	具备深圳市常驻售后服务网点或本地化快速响应能力：
网点地址：深圳市 ______ 区 ______ 号售后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____________ ，
承诺响应时效：    小时内响应、    小时内到场。


[bookmark: OLE_LINK4]
备注：1.所投产品须为品牌线下正规型号，不得为电商专供机。
2.本报价包含设备、运输、全部安装辅材及人工，全包干。


附件2-2

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
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报价单
（包2：燃气热水器）

	单位名称（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及品牌型号要求
（型号更新时需保证参数不低于此标准）
	数量
	单位
	具体品牌型号
	单价
（含税，元）
	总价
（含税，元）

	1
	万和（Vanward）
燃气热水器12L
	12L，天然气，强排式，二级能效，型号如：JSQ24-12Q2
（含烟管、角阀、燃气管及人工等费用）
	15
	台
	
	
	

	合计（含税）
	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_____________）

	整机质保年限
（不得低于3年）
	自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______ 年
	交货及安装完成周期
（不得超过30日）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______ 日内完成（不含节假日、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实际工期以现场协调为准）。

	其他（本地服务能力/增值服务等）
	具备深圳市常驻售后服务网点或本地化快速响应能力：
网点地址：深圳市 ______ 区 ______ 号售后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____________ ，
承诺响应时效：    小时内响应、    小时内到场。



备注：1.所投产品须为品牌线下正规型号，不得为电商专供机。
2.本报价包含设备、运输、全部安装辅材及人工，全包干。


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5]承诺函
深圳市龙岗区粮食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
关于参与贵司西坑粮食储备库电器设备采购项目（包X：XXXX）的投标，[投标人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完全接受贵司采购公告的所有内容及要求，并在此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司确认本次投标为独立投标，不以任何形式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中标后独立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全部责任。
二、我司承诺本次投标报价已包含货物、辅材、运输、安装、调试、税费等全部费用，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增加合同价款的要求。
三、我司保证所供产品均为全新正品，符合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能效及质量安全标准，并提供3C证书复印件或可验证的3C认证信息。
四、我司承诺所投产品均为品牌厂商面向线下实体渠道或工程项目供应的正规型号，非电商平台专供型号。若实际供货型号与投标型号不符或被证实为电商专供机，我司自愿接受取消中标资格、退货，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五、我司确保安装作业由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实施，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操作规范。安装人员须持有效证件上岗，无证不得施工；如因安装不合规导致验收不合格，我司将及时整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
六、我司承诺中标后不转包、不分包本项目的供货义务；运输、安装等辅助工作可委托第三方实施，但我司作为合同主体，对产品质量、安装安全及售后服务承担全部责任。
七、我司接受贵司对履约全过程的监督。如因我方原因造成验收不合格或发生其他违约行为，自愿承担整改、赔偿损失、解除合同等相应法律责任。
八、我司承诺在投标及履约过程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绝提供虚假材料、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否则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私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为深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打造尊商、亲商、助商、安商良好营商环境，龙岗区委区政府制定了《龙岗区公职人员政商交往“十个不准”》，严明公职人员在政商交往中的纪律要求。请参与龙岗建设的广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严格监督我区公职人员落实“十个不准”，并在与我区公职人员交往中切实做到“十个不得”。
一、不得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财物。
二、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提供宴请、旅游、娱乐等安排。
三、不得通过打麻将等形式向公职人员输送利益。
四、不得为公职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
五、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及其亲友借贷款。
六、不得违规将车辆、住房等借给公职人员使用。
七、不得在招投标中与公职人员搞暗箱操作、围标串标。
八、不得为利益相关人和公职人员牵线搭桥或者代为传递信息、传递财物。
九、不得让公职人员在企业违规兼职取酬。
十、不得为公职人员亲友违规承揽业务提供便利。
上述“十个不得”，请您严格遵守。同时，在政商交往中，如有发现我区公职人员存在违反“十个不准”的问题，请及时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或者12388举报电话等方式，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举报，我们将一律严格保密、一律优先处置、一律严肃查处。

本人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并愿意遵照执行（签名）：             
                                         20    年    月    日
